










(一) 举办单位统一安排食宿的，会议期间的住宿费、 伙食

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由会议主办单位按会议费规定统一开支，不

发放补助 。

(二) 举办单位不统一安排食宿或者统一安排食宿但费用自

理的， 出差人员凭会议主办单位的会议通知，会议、 培训期间住

宿费、 伙食补助费按照差旅费规定报销 。

( 三) 举办单位统一安排食宿、 只负担部分费用的，出差人

员凭主办单位开具的相关证明， 在本条规定的住宿和伙食费标准

内，学校报销与举办单位负担的住宿费、 伙食补助费差额部分。

(一) 首次前往和期满返回的差旅费，按照本办法规定由所

在学校报销。

(二)在常驻地以外挂职锻炼工作等时间超过1个月的， 除首

次和期满往返外，每个月可报销一次往返两地 (家庭和工作地)

的城市间交通费，一往一返计1次，不得领取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

通费。

(三) 在外地工作期间，原则上由接收单位安排住宿，不补

助市内交通费，学校按每人每个工作日省内30元、 省外40元的标

准发放伙食补助费。 省财政厅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，不得重复领

取。

(四 ) 工作期间的差旅费，按照当地差旅费管理规定执行

第二十一条 经组织批准，工作人员到常驻地以外地区实(见)

习、 进修、 挂职锻炼、 跟班学习或支援工作等，其差旅费按以下

规定报销：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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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接收单位承担。

第二十二条 经组织批准带薪参加党校、 行政学校等脱产学习

(不包括学历学位教育) 并在校食宿的， 学习期间学校统一收取

的伙食费由所在单位在伙食补助限额标准内据实报销，不补助市

内交通费。 离开常驻地参加学习的，其往返差旅费按照本办法第

二十一条第一、 二款规定执行 。

第七章 报销管理

第二十三条 出差人员出差结束后一个月内应及时办理报销

手续， 确保票据来源合法、 内容真实完整、 合规。 差旅费报销应

循“一事一报” 原则，不在同一时间段出差，需分别填写不同的

差旅费报销单；对于同一时间段 (趟/次) 出差，有二项以上任务

的，按时间顺序填写同一差旅费报销单 。

第二十四条 学生差旅费管理。 学生报销城市间交通费的按不

高于高铁二等座标准据实报销，住宿费按不高于“其他人员” 住

宿费定额标准的50%据实报销。 学校委派学生学习、 社会实践、 竞

赛、 会议等补助费标准按一般工作人员的50%核定。 培养方案中的

教育实习不核定补助。 科研项目的差旅补助由其导师在标准内自

行决定 。

第二十五条 出差人员应当严格按规定标准开支差旅费，费用

由所在单位承担，不得向下级单位、 企业或其他单位转嫁。 出差

人员在出差期间所发生的所有费用，应连同当次差旅费一同报销，

事后不予补报。

第二十六条 差旅费报销时填制《岳阳学院差旅费报销单》 ,

7





放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。

(一) 受邀参加学术会议、 研讨会、 评审会、 座谈会等，凭

邀请方负担住宿费或城市间交通费的有效证明，按规定标准发放

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 。

(二)与其他单位开展教学科研合作，对方单位提供住宿的，

凭合作方提供的有效证明，按相应等级据实报销城市间交通费，

按规定标准发放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 。

(三) 住在自己或亲朋家里的， 由出差人员说明情况经负责

人批准，按相应等级据实报销城市间交通费，按规定标准发放伙

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 。

(四) 在边远地区开展野外科研、 田野调查，住在农户、 学

生宿舍和教室等不收取住宿费的，由出差人员说明情况， 由单位

(项目) 负责人批准，可以按相应等级据实报销城市间交通费、

按规定标准发放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。 实际支付了住宿费，

但不能取得住宿费发票的，在确保真实性的前提下，可在住宿费

标准限额内据实报销住宿费及城市间交通费、 伙食补助费和市内

交通费，且应当提供经单位负责人审批同意并加盖公章的书面说

明、 收款人证明 (收款人签名、 身份证复印件及联系方式)及付

款证明。 国家各部委对野外补助标准有规定的，按其规定执行。

第三十条 出差人员当天往返的， 按一天计算伙食补助费和市

内交通费。 未按规定开支差旅费的，超支部分由个人自理。

第三十一条 对于必须在国家法定节假日出差发生的差旅费，

经本人提供书面说明且经单位负责人签字确认属实并盖章的，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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